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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引致的某县医保损益及损益率。方法：以我国西部某县为样本地区，采用现场调查法收集

2009－2015年该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门诊和住院人次、门诊和住院收入、药品收入、总住院日数据

和医保报销标准等。以2009年为基准年，模拟测算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时的医保报销药品费用，通过与实际发生的医保报销药

品费用进行比较，来计算医保的损益及损益率。结果：以样本县全面落实基本药物制度的2012年为界，2010－2011年，该县内基

层医疗机构药品费用的医保报销表现为损失（损失金额分别为43.7万、91.5万元），在2012－2015年表现为得益（得益金额分别为

19.9万、49.4万、85.8万、129.0万元），损益率从－0.67％上升到1.21％。而报销门诊药费和住院药费的医保损益变化趋势不同；报

销村卫生室药费和乡镇卫生院药费的医保损益变化趋势有所不同。结论：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能给该县带来医保得益，节省了医

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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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osses and Gains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Induced by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in 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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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losses and gains （L&G） and L&G ratio induced by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in a

county. METHODS：By choosing a county in western China as sample area，field investigation was used to collect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visits，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income，drug income，total length of stay and medical insurance reimbursement criteria in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township health centers，village health rooms）of the county during 2009-2015. By setting the year

2009 as the baseline year，the drug cost reimbursed by medical insurance was simulated and calculated when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were not implemented；L&G and L&G ratio of medical insurance were calculated by comparing with actual drug cost

reimbursed by medical insurance. RESULTS：The year 2012，in which the sample county fully implemented the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was the turning year.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lost in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county during 2010-2011（lost

437 000，915 000 yuan，respectively），but gained during 2012 to 2015（gained 199 000，494 000，858 000，1 290 000 yuan，

respectively）；the L&G ratio increased from －0.67％ to 1.21％. For reimbursed outpatient drug cost and inpatient cost，L&G of

medical insurance were different. For reimbursed drug cost of village health room and township health center，L&G of medical

insurance were also different. CONCLUSIONS：The implementation of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benefits to medical insurance

within the county and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can be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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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8月，原卫生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正式推开我国基

本药物制度的建设。该制度要求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实行“零差价”

销售。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

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我国医保基金按照“以

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运行[1-2]。在该运行

原则下，医保每年的支出可以简化为三个因素相互影响

的结果：次均医疗费用（由次均药费和次均诊疗费构

成）、就诊人次和报销标准（包括各类保险的起付线、报

销比例、封顶线等）。理论上，医疗机构在落实基本药物

制度后，取消了药品加成，实施了零差率售药，使得患者

的次均药品费用降低[3]。在次均诊疗费（不包括药品费

用）、就诊人次和报销标准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次均药

品费用的降低会导致报销药品费用的医保基金支出的

减少。也就是说，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可带来医保的得

益。那么，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带来的医保得益数额究

竟可以达到多少？对于医保基金“总盘子”来说这一得

益的比例到底有多大？这是已有研究尚未明确回答的

问题。因此，笔者拟从医保支出的角度，对样本县内不

同级别公办医疗机构的相关费用进行分析，探讨在基本

药物制度下该县药品费用医保报销的损益。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和收集方法

1.1.1 样本地区 样本地区为我国西部某县，2009－

2015年，该县常住人口从 17.52万人增加到 18.04万人，

年增长率约为 0.49％。户籍人口从 18.25万人增加到

18.41万人，年增长率约为0.15％。

1.1.2 样本机构 本研究将样本地区实行基本药物制

度的全部基层医疗机构[包括73家村卫生室（所）和7家

乡镇卫生院]纳入分析，基层医疗机构自2010年11月起

开始执行基本药物相关政策；2011年 6月，实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全覆盖；2012年 1月，该县启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运行补偿暂行办法，基层医疗机构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由于2009年基本药物制度在样本县并未开展，

因此可以 2009年为基准年，模拟 2010－2015年未实施

基本药物制度的医保报销情况。

1.1.3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法收集，包括：①

样本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下简称人社部

门）、卫生部门各年医保政策文件，涉及城镇居民基本医

保、城镇职工基本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在 2009－

2015年各年的参保人数和医保报销标准（具体包括各年

医保筹资总额、门诊和住院费用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封

顶线等）；②样本地区 80家样本机构的卫生统计年度报

表数据，包括各年门诊和住院人次、门诊和住院收入、药

品收入以及总住院日数据等。同时，收集2009－2015年

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用于在各年比较

时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1.2 资料分析方法

各年数据经Excel 2016录入与核对后，采用描述性

统计进行分析。

1.2.1 损益、损益率和损益贡献率的含义 笔者认为，

在 2010－2015年，基本药物制度如未实施，样本机构内

发生的药品费用会产生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时的医保

报销额；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则产生了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后的医保报销额，两者之差即表示基本药物制度引致

的医保损益。该损益与当年医保总筹资额之比，就反映

了基本药物制度带来的医保损益率的变化。同时，笔者

还分析了发生在不同类别医疗机构（村卫生室、乡镇卫

生院）中的医保报销额损益情况，不同类别医疗机构医

保损益数额与该年医保总损益之比，反映了基本医疗制

度对不同类别样本机构医保的报销额对于总损益的贡

献率。

1.2.2 损益的计算 本文以 2009年发生的门诊和住院

费用为基准模拟计算了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时的医保

报销额。计算时采取了保守估计，即假设各年的次均门

诊药费和日均住院药费相对于2009年水平保持不变，在

保守估计值下的医保损益反映了能够测得的医保损益

的“底线”，也就是医保损益数额和损益率的最小值。对

于各年间的比较，统一按照CPI进行换算，以去除价格因

素的影响。计算思路总结见图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医保损益的测算公式如下：

Lj＝Rj－R′j

Rj＝MOj·λ+（1－Dj·VIj/EIj）·δ·MIj

R′j＝[MO2009·λ+（1－D2009·VI2009/EI2009）·δ·MI2009]·Cj

其中：Lj表示 j年的医保损益（j＝2009，…，2015）；Rj

表示 j年的实际医保报销数额；R′j表示 j年的测算医保报

销数额；MOj表示 j年的门诊药品费用；λ表示门诊报销比

例；Dj表示住院费用医保报销起付线，VIj表示出院人次；

EIj表示总住院收入；δ表示住院费报销比例；MIj表示住

院药品费用；Cj表示 j年相对于 2009年的CPI比值。总

图1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金额损益测算思路

Fig 1 Ideas of medical insurance L&G induced by Es-

sential Medic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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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等于各类医疗机构当年损益之和。

2 结果

2.1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带来的医保损益变化情况

2010－2015年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

测算结果见表1。

表1 2010－2015年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

测算（万元）

Tab 1 Estima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L&G induced

by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during 2010-

2015（ten thousand yuan）

项目
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门诊医保损益
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住院医保损益
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总损益

2010年
-46.1

2.4

-43.7

2011年
-100.8

9.4

-91.5

2012年
18.4

1.5

19.9

2013年
43.2

6.2

49.4

2014年
87.3

-1.5

85.8

2015年
132.8

-3.8

129.0

由表 1可知，医保损益状况在对门诊药品费用报销

方面，在2010年和2011年表现为损失，在2012－2015年

表现为得益。2010年和 2011年，对于城乡居民在村卫

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就医产生的门诊药品费用的医保报

销金额高于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时的情况，医保损失分

别为46.1万元和100.8万元；而在2012－2015年，对于城

乡居民在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就医发生的门诊药品

费用的医保报销金额低于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时的情

况，出现医保得益，得益数额从 2012年的 18.4万元增长

到2015年的132.8万元。

住院药品费用报销上的医保损益变化趋势与门诊

药品费用报销有所不同。住院医保损益在 2010－2013

年表现为得益，在2014年及2015年表现为损失。

2.2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带来的医保损益率变化情况

2010－2015年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

及损益率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2010－2015年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

及损益率

Tab 2 Medical insurance L&G and L&G ratio in-

duced by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during

2010-2015

指标
各年医保筹资总额，万元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总损益，万元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率，％

2010年
6 472.3

-43.7

-0.67

2011年
5 572.4

-91.5

-1.64

2012年
7 616.2

19.9

0.26

2013年
8 404.1

49.4

0.59

2014年
8 746.0

85.8

0.98

2015年
10 674.2

129.0

1.21

由表 2可知，除 2011年外，医保损益率在 2010－

2015年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医保损益率在2010年

和2011年为负值，在2012－2015年为正值，且从2012年

的 0.26％增长到 2015年的 1.21％。这表示随着时间的

推进，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能够带来医保损益占医保总筹

资额的比例越来越大，反映出基本药物制度对医保得

益的贡献越来越大。

2.3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医保

报销额的损益情况

针对两类样本机构（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药品费

用医保报销额的损益对于总损益的贡献率数据见表3。

表3 2010－2015年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不同样本

机构医保损益及损益贡献率

Tab 3 Medical insurance L&G and L&G contribu-

tion rate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duced by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during 2010-2015

指标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总损益，万元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村卫生室），万元
损益贡献率（村卫生室），％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乡镇卫生院），万元
损益贡献率（乡镇卫生院），％

2010年
-43.7

-13.8

31.6

-29.9

68.4

2011年
-91.5

-80.0

87.5

-11.5

12.5

2012年
19.9

-8.5

-42.6

28.4

142.6

2013年
49.4

-2.6

-5.4

52.0

105.4

2014年
85.8

22.7

26.5

63.0

73.5

2015年
129.0

28.5

22.1

100.5

77.9

由表 3可知，对于村卫生室的药品费用的医保损

益，在2010－2013年表现为损失，在2014年与2015年表

现为得益；对于乡镇卫生院的药品费用的医保损益，在

2010年和 2011年表现为损失，在 2012－2015年表现为

得益。两部分损益对于该县内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

保总损益的贡献率在各年的变动比较大。乡镇卫生院

医保报销损益对于总损益的贡献率高于村卫生室。

3 讨论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旨在保障群众基本用

药、减轻医药费用负担。医保是医疗费用的主要付费方

之一。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了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医

保基金的影响。从样本县政策落实进展来看，2012年开

始，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在全县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落

实。以2012年为节点，可以看出医保损益的不同变化情

况。2010－2011年，医保损益数额及损益率均为负值，

表现为医保损失；2012年之后，医保损益数额及损益率

均为正值，表现为得益。这一损益的不同变化情况可以

解释为基本药物制度全面落实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在基

本药物制度实施后的最初两年，制度的推行效果尚未显

现，次均药品费用没有出现预期中的降低情况[4]。由于

基本药物制度的全面落实，基层医疗机构药品费用下

降，医保报销药品费用的基金数额减少，出现医保得益

的情况，医保是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受益方。另外，医

保损益率从2012年的0.26％增加到2015年的1.21％，呈

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这预示着医保的得益程度呈现逐年

增加的趋势。

笔者进一步研究了对于发生在村卫生室与发生在

乡镇卫生院的药品费用的医保报销损益情况。医保报

销乡镇卫生院药品费用的损益以2012年为界，呈现出与

总损益相同的变化趋势。村卫生室药品费用的医保损

益在 2010－2013年表现为损失，在 2014年和 2015年表

现为得益。由于医保损益的变化是与药品总费用有关

的，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医保损益的不同，提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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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与 2013年，样本县村卫生室的药品费用出现了

与预期不相符的上涨情况，因而引致了医保报销药品费

用的增加，带来了医保损益数额为负的情况。

本研究还发现，基本药物制度引致的医保损益，在

门诊费用报销上的损益额的绝对值在多数年份大于在

住院费用报销上的损益数额的绝对值。可能的原因包

括：（1）门诊人次增长远高于住院人次，门诊人次数

2010－2015各年间相比于基准年，增长率在 47.6％～

85.5％之间，出院人次数2010－2015年各年间相比于基

准年，增长率在－49.0％～8.65％之间；（2）门诊费用的

报销标准与住院费用报销标准不同，门诊采用零起付

线，住院起付线根据不同年份、不同医保种类为50～500

元不等；（3）各年日均住院药品费用较2009年波动较小，

而各年次均门诊药品费用较2009年波动较大。本研究

仅关注该县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带来的医

保损益。由于样本县的县级医疗机构迟至2015年才开

始落实基本药物制度，且其使用的药物并不限于基本药

物的范畴，因而未纳入本研究进行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本研究在测算未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的医保报销时采取了保守估计，即假设各年的次

均门诊药费和日均住院药费相对于2009年水平保持不

变，在保守估计值下的医保损益反映了能够测得的医保

损益的“底线”，也就是医保损益数额和损益率的最小

值。相关研究[5-7]表明，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情况下，

各年次均门诊药品费用和日均住院药品费用一般呈现

逐年上升趋势，即实际的医保损益数额及损益率应高于

本文中的测算数值。因此从效果上说，在县域范围内，

基本药物制度可带来医保“得益”。其次，群众的就医范

围实际并不限于县域范围，还存在市（州）级和省级医疗

机构的选择[8-9]。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基本药物实施

后，部分本地居民存在直接去上级医院就诊的意愿[10]或

者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流向上级医院就诊的意愿[11]，并

且实际也发生了向上级医疗机构流动的情况[12-13]。受制

于当前样本地区非县域就诊情况及相关医保数据的获

取，本文并未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对非县域范围

内的医保损益研究将作为本研究进一步的探索方向。最

后，基本药物制度涉及到的利益相关方是多方面的[14-16]，

既包括医保部门，也包括各级医疗机构和上游的供应商

等，因此其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仅从医保角度，

得出基本药物制度带来医保得益这一结论，只是对基本

药物制度的单方面效果评价。本研究从医保角度切入

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效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对基

本药物制度实施的综合效果，则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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